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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市本级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文件

编制指导意见的通知

池发改办〔2019〕334 号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营商环境提升年”活动方案》（池政办秘〔2019〕32号），推进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放管服”改革，创优“四最”营商环境，现就市本级依法必须招标的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文件编制工作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明确主体责任

招标人是依法提出招标项目、进行招标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招标文件编制的责任主体，对招标文件的合法性、合理性负责。出资单位、项目管理单位和组织实施招标单位

不一致的，由组织实施招标单位承担招标人主体责任。招标人须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依法规范、高质高效编制招标文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于涉。
二、规范招标文件编制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在招标文件编制过程中，应按以下要求编制，有特殊情况的，需进行标前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实施。

（一）基本要求
招标文件应以行业主管部门发布的标准文本为基础，根据项目的属性、需求、技术资料、资金预算、招标方式、市场竞争等因素，按照现行法律法规要求进行编制。对国家、省市发布的文件，市委、市政府及相关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事项中有关公共资源交易的内容可以纳入招标文件。对主要设备和材料提出参考品牌的，应载明注册地在池州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厂家生产的符合相关质量标准的产品视同为参考品牌。

（二）实行工程量清单招标

依法必须招标的国有资金投资的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应实行工程量清单招标，并将工程量清单、招标控制价、工程技术资料（图纸）等，随招标文件同时发布。

（三）合理设置投标人资格条件
1.施工总承包资质可以承担的总承包工程，不得强制要求必须同时具有该施工总承包资质覆盖的专业承包资质。

2.招标控制价低于2000万的（不含本数），不得在投标人资格中要求投标人或其拟任项目负责人具备类似项目业绩。

3.不再要求拟任建造师投标时无在建工程。可以要求投标人承诺在开工时拟任建造师未担任其他建设工程管理岗位。

（四）合理设置评分条款

1.与招标项目实际要求不相适应的资质条件不得作为加分条款，作为准入条件的资质类别不再作为加分条款。

2.业绩作为加分条款的，类似项目业绩金额设置不得高于项目招标控制价的60%，业绩时限要求不少于3年，业绩个数不得超过2个；其中招标控制价低于2000万的（不含本数），不得设置业绩加分条款。

3.获取奖项作为加分条款的，应合理设置奖项梯队，不得以区域奖项进行限制。招标控制价低于10000万元的（不含本数），不得设置国家级奖项评分，低于5000万元的（不含本数），不得设置省级及以上奖项评分，低于2000万元的（不含本数），不得设置奖项评分。

4.鼓励将信用评价纳入评分条款，信用评价是指信用中国、信用池州、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安徽省工程建

设监管和信用管理平台、安徽省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信息平台、安徽省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等信用评价系统中对投标人的信用评价。

5.评审因素应细化量化，尽量减少主观评分，一般不宜使用“优”“良”“中”“一般”等没有明确判断标准的表述。

（五）优化评标基准价计算

评标基准价应以所有有效投标报价的算术平均值为基础进行计算（可以约定去除部分最高、最低有效投标报价）。评标基准价可以采用现场抽取系数的方式进行浮动，浮动系数应采取上浮和下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设置，上浮系数与下浮系数应镜像对称（行业部门发布的招标文件示范文本另有明确规定的除外），若当评标基准价经上浮后高于招标控制价，则取浮动系数为0进行计算。

三、其他

本意见所指建设工程包括房屋建筑、市政工程、公路工程、水利工程等各类建设工程，但不包括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及PPP项目。

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管理部门和行业监督部门在监督过程中发现招标人违反本指导意见编制招标文件的，向其上级主管部门通报。

本意见实施过程中，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发生变

化，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为准。

池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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